附件二
2011年度高等学校设置与调整专业汇总表
学校名称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办公电话：               手机：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月  日

	序号
	学校名称
	专业

代码
	专业名称
	修业

年限
	学位

授予

门类
	师范

专业

标识
	所在院、系

名称
	已设相近专业名称（注明本/专）及开设年份
	学校专业建设基本情况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举办本科教育时间
	现有本科专业（个）
	专业平均年招生规模
	近三年新增本科专业数（个）
	今年申请增设本科专业数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注： 1．申报专业须排序，并按序填写，各项内容与《增设专业申请表》一致。

2．调整、变更现有专业的修业年限、学位授予门类，或申请撤销现有专业，请在备注中说明。
3．申请增设拟按艺术类招生的非艺术类专业（含已经举办但未按艺术类招生的非艺术类专业），请在备注中说明。

4．师范专业须在“师范专业标识”栏中注明。师范性质的专业标注“Ｓ”，师范兼非师范性质的专业标注“Ｊ”；若申请增设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》中可授两种（或以上）学位的专业，须选择一种填入学位授予门类栏中。
